案件审判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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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案庭





提交诉讼证据材料





原告或自诉人





审定决定立案或不予受理，发受理案件通知诉讼举证须知；核算当事人预交诉讼费；按规定办理减、免、缓交诉讼费手续。





三 个 月 内 审 结





适用普通程序的在六个月内审结





适用简易程序的在三个月内审结





适用简易程序的在二十天内审结





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，被告人被羁押的，在45天内审结；被告人未被羁押的自诉案件六个月内审结





适用各类一审案件审理期限





行政案件





民事案件





行政案件





再审案件





民一庭、民二庭、刑庭、行政庭、人民法庭





执  行  庭





收答辩状后五日内送达合议庭名单、出庭通知、开庭传票





提出答辩状





发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、诉讼须知、举证须知、诉讼通知合议庭组成名单、出庭通知、开庭传票





原      告





被告（被告人）





判决书签收后





上  诉





民事、行政判决上诉期限为15天，裁定上诉期限为10天，刑事上诉期限为10天。





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





法律文书生效后，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申请执行





立案后六个月内执行完毕





立案后六个月内执行完毕





被执行财务或被执行人在本县外





被执行财务或被执行人在本县内











